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非农建设补充耕地指标省级

收储统筹调剂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川办发〔２０２５〕４１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ꎬ省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

«四川省非农建设补充耕地指标省级收储统筹调剂管理办法

(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ꎬ现印发给你们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ꎮ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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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非农建设补充耕地指标省级收储

统筹调剂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ꎬ切实规范耕地占补

平衡管理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 «四川省‹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ꎬ结合我省实际ꎬ制定

本办法ꎮ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非农建设补充耕地指标(以下简称补充

耕地指标)ꎬ是指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将各类实施主体依法依规垦造、恢复并纳入补充耕地指标库管

理ꎬ用于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指标ꎮ 补充耕地指标库分为省级库、

市级库、县级库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补充耕地指标省级收储ꎬ是指自然资源

厅、财政厅为保障省级以上重大建设项目落实补充耕地任务ꎬ按照

一定比例无偿收储中央和省级投资高标准农田、生态修复类项目

产生的补充耕地指标ꎬ或使用省级财政资金ꎬ采取竞价、指令方式

有偿收储市(州)、县(市、区)补充耕地指标ꎮ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补充耕地指标省级统筹ꎬ是指经依法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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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单独选址方式报批的省级以上重大建设项目占用耕地ꎬ建设

单位无法自行补充耕地的ꎬ按规定向省级财政缴纳耕地开垦费ꎬ由

省级负责落实补充耕地任务ꎮ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补充耕地指标省级调剂ꎬ是指经依法批

准以城市批次用地方式报批的省级以上重大建设项目占用耕地ꎬ

县(市、区)人民政府无法自行补充耕地且难以在市域范围内调剂

落实的ꎬ按程序向省级财政缴纳补充耕地指标调剂资金ꎬ由省级负

责落实补充耕地任务ꎮ

第六条　 自然资源厅、财政厅依托省级非农建设补充耕地监

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ꎬ开展补充耕地指标收储、统筹、调剂

相关工作ꎬ强化补充耕地指标划转、挂钩、核销等全流程监管ꎬ确保

相关信息可查询、可追溯ꎮ

第七条　 建立补充耕地指标价格形成机制ꎬ科学确定耕地开

垦费标准、竞价收储最高限价并适时调整ꎬ实现补充耕地指标收

储、统筹、调剂管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ꎮ

第二章　 指标收储

第八条　 自然资源厅、财政厅每年根据省级以上重大建设项

目占用耕地、省级财政资金安排等情况制定年度收储计划ꎬ明确收

储数量、收储条件以及竞价收储最高限价等ꎬ报省政府同意后

实施ꎮ

第九条　 收储优先序ꎮ 自然资源厅根据年度收储计划ꎬ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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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无偿收储ꎬ无偿收储的补充耕地指标不能满足需求的ꎬ开展竞

价收储ꎮ 竞价收储时ꎬ按照“质量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收储ꎬ即

优先收储质量等级高的补充耕地指标ꎬ同一质量等级优先收储价

格低的补充耕地指标ꎮ 竞价收储的补充耕地指标仍不能满足需求

的ꎬ进行指令收储ꎮ

第十条　 无偿收储ꎮ 县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及时报备入库中央和省级投资高标准农田、生态修复类项目产生

的补充耕地指标ꎮ 自然资源厅将中央和省级投资所产生的补充耕

地指标的 ９０％ ꎬ无偿划转至省级库ꎮ

第十一条　 竞价收储ꎮ

(一)发布公告ꎮ 自然资源厅在监管系统和厅门户网站同步

发布收储公告ꎮ 收储公告包括收储数量、收储条件、收储优先序、

竞价收储最高限价、报价和竞价规则等内容ꎮ

(二)地方申请ꎮ 补充耕地指标所在市(州)、县(市、区)人民

政府向自然资源厅提出收储申请ꎬ申请内容包括收储地块编号、收

储报价等必要信息ꎮ

(三)资格审查ꎮ 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方是否符合收储条件开

展审查ꎮ 符合收储条件的ꎬ纳入竞价ꎻ不符合收储条件的ꎬ不得参

与竞价ꎮ

(四)指标竞价ꎮ 自然资源厅按照收储优先序和竞价规则组

织开展竞价ꎮ 在同一质量等级下ꎬ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

收储ꎬ直至达到所有报价的平均单价为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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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标确认ꎮ 竞价结果由自然资源厅确认后ꎬ向申请方下

发指标收储确认书ꎬ并抄送财政厅ꎮ

(六)指标划转ꎮ 指标确认后ꎬ自然资源厅在 ５ 个工作日内将

收储指标一次性划入省级库ꎮ

第十二条　 指令收储ꎮ 指令收储价格为本年度相同质量等级

补充耕地指标竞价收储的平均单价ꎮ

(一)结余指标测算ꎮ 自然资源厅综合考虑当年度非农建设

占用需求、指标库存等情况ꎬ测算各市(州)结余指标ꎮ

(二)收储数量核定ꎮ 自然资源厅根据指令收储需求、结余指

标情况ꎬ核定各市(州)指令收储数量ꎮ

(三)收储指标分配ꎮ 各市(州)人民政府自行分配收储指标ꎬ

并将指标分配情况报自然资源厅ꎮ

(四)指标确认划转ꎮ 自然资源厅下发指标收储确认书ꎬ抄送

财政厅ꎬ统一划转补充耕地指标至省级库ꎮ

第十三条　 省级收储资金安排ꎮ 自然资源厅、财政厅根据指

标收储确认书明确的收储数量和单价ꎬ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和

省级财政性资金管理决策程序规定ꎬ将省级收储资金安排至有关

市(州)、县(市、区)财政主管部门ꎮ 各级财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加强省级收储资金的管理使用ꎮ

第三章　 指标统筹调剂

第十四条　 省级统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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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费用缴纳ꎮ 建设单位在办理农用地转用时按照规定向

省级财政缴纳耕地开垦费ꎮ

(二)指标挂钩ꎮ 自然资源厅使用省级库指标代为落实补充

耕地任务ꎮ 省级库指标挂钩时ꎬ先使用建设项目所在县(市、区)

的补充耕地指标ꎬ再使用自然地理条件相似、耕地质量等级相当的

其他地区的补充耕地指标ꎮ

第十五条　 省级调剂ꎮ

(一)调剂申请ꎮ 建设项目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向自然

资源厅提出省级调剂申请ꎮ 申请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市

县级指标库存情况、申请省级调剂缘由及调剂规模等ꎮ

(二)省级审核ꎮ 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ꎬ符合条件

的ꎬ出具省级审核意见ꎬ明确调剂规模、补充耕地指标调剂资金ꎬ并

抄送财政厅ꎮ 补充耕地指标调剂资金标准为当年度竞价收储最高

限价的 ２ 倍ꎮ

(三)资金上解ꎮ 财政厅依据省级审核意见ꎬ将建设项目所在

地县(市、区)补充耕地指标调剂资金上解省级财政ꎮ

(四)指标划转ꎮ 自然资源厅根据资金收缴情况将补充耕地

指标划转至县级库ꎬ由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挂钩到对应

的建设项目ꎮ

第四章　 管护责任

第十六条　 补充耕地管护责任不因省级收储、统筹、调剂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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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ꎬ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资金用于补充耕

地后期管护有关工作ꎬ确保补充耕地可以长期稳定利用和持续

耕种ꎮ

第十七条　 因地方管护不力造成省级收储补充耕地流出的ꎬ

自然资源厅应当责成所在地方限期整改ꎬ并冻结地方相应补充耕

地指标ꎻ未按期整改到位的ꎬ自然资源厅、财政厅将补充耕地指标

退库并收回省级收储资金ꎬ暂停所在市(州)、县(市、区)参与竞价

收储、省级调剂 １ 年ꎮ

第十八条　 自然资源厅做好补充耕地指标省级收储、统筹、调

剂台账管理ꎮ 根据年度内指标收储、统筹、调剂数量ꎬ在年度稳定

利用耕地净增量核定、市(州)耕地保护相关考核时ꎬ按照规定据

实核算ꎮ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市(州)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市域内补充

耕地指标调剂管理办法ꎬ报自然资源厅、财政厅备案ꎮ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ꎬ有效期 ２ 年ꎮ

已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ꎬ按照本办法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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